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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

关于第 G732879 号“图形”注册商标 

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撤销申请的决定 

编号：撤 201201035 

 

佛山市南海区路必达马球皮具制品有限公司： 

BURBERRY LIMITED： 

广东商时天下商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佛山市南海区路必达马球

皮具制品有限公司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四十四条第（四）

项的规定，以连续三年停止使用为由，申请撤销 BURBERRY LIMITED 

在第 18类“行李物品”等商品上注册的第 G732879号“图形”商标。

我局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予以受理，并通知 BURBERRY LIMITED 在收

到我局通知之日起 2个月内向我局提交其在 2009年 2月 27日至 2012

年 2 月 26 日期间使用该商标的证据材料。 

BURBERRY LIMITED 在上述期限内向我局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。 

我局经审查认为，BURBERRY LIMITED 提供的商标使用证据无效。佛 

山市南海区路必达马球皮具制品有限公司申请撤销第 G732879号（18

类）“图形”注册商标的理由成立。 

根据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（四）项及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

的规定，我局决定：撤销第 G732879 号（18 类）“图形”商标，并予

公告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，商标注册人

BURBERRY LIMITED 如对我局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 

五日内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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